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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公司拟向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洲集团”）及相关各方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该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

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24 日起连续停牌。之后本公司每周一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

了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为解决公司缺乏主营业务、因历史原因债务缠身以及仅靠向大股东借款维持经营的实

际困难，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铁铭先生及大股东大洲集团自 2009 年入主上市公司以后，一方

面继续加大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力度，另一方面努力推进公司的资产重组和战略转型。 

为建立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恢复其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有效维护公司的上市

地位，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大洲集团筹划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拟由公司向大洲集团及相关第三方发行股份购买大洲集团和相关第

三方共同拥有的新疆某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本公司、大洲集团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有序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本公司聘请了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等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并认真按照有关要求，在停牌期间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认真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停牌以来，经过紧张、有序和积极的努力，相关中介机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必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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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时，公司与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政策法规进行深入研

究探讨，并积极向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政策咨询，期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得以顺利实施。 

三、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近日，公司在向相关监管部门进一步政策咨询后明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条件还不

成熟，经公司审慎考虑，决定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后续将采取的工作措施 

为尊重和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稳定，避免公司股票退市风险，公司将认

真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及最新政策导向，积极寻求化解危机的各种可行方案，以推动上市公司

转型发展，努力使上市公司获得新生。 

五、复牌安排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复牌。 

六、承诺 

本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或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本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政策变化因素未能如愿实施以及本次股票停牌期间给投

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遗憾。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6 日 


